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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滔滔
（洪梨）罚决
字[2023]第
000049号

《城市道路管
理条例》第二

十七条第
（一）项

2023年12月8日，洪山区梨园街综合执法
中心执法队员巡查发现洪山区联盟路存在
擅自占用城市道路的现象，经查为王滔滔

所为，其行为违反了《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二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擅自占
用城市道路物长2m宽 1m面积计2㎡，该路
段属于非主道路。我中心执法人员按照《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
当即下达《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洪

梨）责改字【2023】第000409号，责令其
于2023年12月8日15时前整改，复查时发
现其未改正，执法人员当即拍照取证，并

制作了《现场检查（勘验）笔录》、《现
场示意图》、《调查笔录》各壹份。 依
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之规
定，同时结合《武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量化细化基准表》中

规定，沙湖大道属非主要道路，责令限期
改正，按照每平方米100元的标准进行处
罚，罚款总额不超过20000元的标准进行
处罚。拟处予当事人罚款人民币200元的

行政处罚。

《城镇燃气管
理条例》第二

十八条
罚款

给予当事人罚
款人民币200
元的行政处罚

0.020000 2023/12/13 2099/12/31 2026/12/13

武汉市洪
山区人民
政府梨园
街道办事

处

11420111
72578960

0P

武汉市洪
山区人民
政府梨园
街道办事

处

11420111
72578960

0P

陈德
（洪梨）罚决
字[2023]第
000048号

《城市道路管
理条例》第二

十七条第
（一）项

2023年12月8日，洪山区梨园街综合执法
中心执法队员巡查发现洪山区联盟路存在
擅自占用城市道路的现象，经查为陈德所
为，其行为违反了《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二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擅自占用

城市道路物长2m宽2m面积计4㎡，该路段
属于非主道路。我中心执法人员按照《城
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当
即下达《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洪梨）

责改字【2023】第000408号，责令其于
2023年12月8日15时前整改，复查时发现
其未改正，执法人员当即拍照取证，并制
作了《现场检查（勘验）笔录》、《现场
示意图》、《调查笔录》各壹份。依据《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之规定，
同时结合《武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政
处罚自由裁量权量化细化基准表》中规
定，沙湖大道属非主要道路，责令限期改

正，按照每平方米100元的标准进行处
罚，罚款总额不超过20000元的标准进行
处罚。拟处予当事人罚款人民币400元的

行政处罚。

《城镇燃气管
理条例》第二

十八条
罚款

给予当事人罚
款人民币400
元的行政处罚

0.040000 2023/12/13 2099/12/31 2026/12/13

武汉市洪
山区人民
政府梨园
街道办事

处

11420111
72578960

0P

武汉市洪
山区人民
政府梨园
街道办事

处

11420111
72578960

0P

李驰
（洪梨）罚决
字[2023]第
000050号

《城市建筑垃
圾管理规定》

第十五条

2023年12月6日，洪山区梨园街道综合执
法中心执法队员巡查发现湖北省武汉市洪
山区欢乐大道有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
筑垃圾的现象，经核查为李驰所为。其行
为违反了《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十

五条的规定，现场勘验倾倒的建筑垃圾量
长6米，宽 1米，高0.5米，体积3立方米
随意倾倒抛撒堆放建筑垃圾6次裁量情节
严重。执法人员依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

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下达《责令限
期改正决定书》（洪梨）责改字【2023】
第000386号，责令其于2023年12月6日11
时05分前整改，并给予警告。中心执法队
员拍照取证，制作《现场检查（勘验）笔

录》、《调查笔录》各壹份并全程录像。
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六
条规定处以罚款。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
告，并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200元以下罚款，给予当事
人罚款人民币200元的行政处罚。

《城市建筑垃
圾管理规定》
第二十六条

罚款
给予当事人罚
款人民币200
元的行政处罚

0.020000 2023/12/14 2099/12/31 2026/12/14

武汉市洪
山区人民
政府梨园
街道办事

处

11420111
72578960

0P

武汉市洪
山区人民
政府梨园
街道办事

处

11420111
72578960

0P


